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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年 6月 30日下午 2 時 

二、 地點：本校會議室 

三、主持人：校長甘邵文 

四、紀錄：曾長志 

五、出到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六、主持人致詞：略 

七、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上次會議各項提案業依照決議辦理。 

八、各處室工作報告:詳報告內容參閱手冊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定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定期評量命題及審題原則，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務處） 

說明：經國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後，提校務會議審議，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部教科書採用版本如附件二，已於國中部課發會(114/5/26)

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部教科書採用版本如附件三，已於高中部課發會(114/6/18)

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案由：增訂「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多元評量實施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明：經國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後，提校務會議審議，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修訂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特教組更正為特殊教育教師代表、另新增學生代表，經國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後，提校務會議審議，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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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修訂《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明：114年 5月 29日高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委員代表，參見附件六，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本校 115學年度高一招生班級數是否為體育班 1班及普通班 4班(數理實驗班 1班、

雙語實驗班 1班、普通班 2班)，共計 5班；每班 30人。（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依「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第 6點規定：「學校申請招

生學年度之普通班班級數，應經學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於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八月三

十一日前函報本府核辦。」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因應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規定」廢除原「基隆市

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辦法」，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本校「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辦法」於 106年 1月 18日

校務會議通。 

  二、教育部已於 107年 12月 7日(112年 2月 17日修正)頒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

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並規範擬訂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訂定「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

處） 

說明：因應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規定」擬訂本校社團活

動補充規定。請參見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修正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條文(附件八)，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因應教務處高中課務職掌調整，修正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後如工作職掌調

整，請准予依工作職掌調整委員名單。 

決議：本案擱置 

 

提案十一 

案由：修訂「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代辦費收費標準計價協商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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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查本校「基隆市市立安樂高級中學代辦費收費標準計價協商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前經本校 104年 2月 24日校務會議通過在案，基隆市政府 114年 2月 27日以基府

教國參字第 1140108404號函請本校，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

定進行條文修正，檢附「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代辦費收費標準計價協商審議委員

會組織章程」及修訂條文對照表」1份，詳請參閱，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案由：修訂「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本校「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前經本校

113年 3月 16日行政會議訂定通過，後經基隆市政府 114年 3月 13日基府教特參字

第 1140212807號函請本校列入校務會議提案辦理，爰辦理本次條文修訂，檢附「基

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1份，詳請參閱，如附

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案由：修定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章程如附件十一，請審議。（提案單位：輔導處） 

說明：因應市府來函，於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上網公告。 

決議：本案擱置 

 

提案十四： 

案由：建請通過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提請議決（提案單位：圖書

館） 

說明：制定本校館藏發展政策，如附件十二，提請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確認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案由：附件十三-安樂高級中學學生 7日未到校視為休學之作業流程，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學務處） 

決議：本案先行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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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校長結論： 

(一) 有關報告手冊附件十三「安樂高級中學學生 7日未到校視為休學之作業流程」，本案

先擱置，於期初校務會議再行確認。 

(二) 請各位老師參閱報告手冊附件十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規定」。 

(三) 有關老師反映暑假返校打掃輪值表，有上輔導課同學已有打掃，建議不再排返校打

掃部分，請學務處納入調整。 

 

十二、散會(下午 3時 30分) 


